
受評審人_○○○_審查資料檢核表 
2025 年 2 月 4 日修正 

項目 檢核 
請打 備註 

一、 個人履歷 

1. 個人資料。 
2. 學歷 (自大學階段起說明)。 
3. 經歷。 
4. 學術或行政服務資料（如學術審查、學術編譯、論文指導、

學術會議參與、其他專業演講或政策建議等）。 
5. 學術榮譽（請註明獎項或榮譽名稱及獲獎年度）。 
6. 著作目錄。請依出版年份由近至遠排列，標註自上次新聘、

續聘或升等審查後之著作；人文組著作目錄格式請依規定

辦理。 

  

二、研究成果 (以 10 頁為限) 
1. 敘述代表性著作之貢獻。代表性著作如為合作研究之成果，

請務必敘明個人在該合作中之主要貢獻與創見。 
2. 如有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成果亦得說明，包含專利及技術移

轉事項。 

3. 請受評審人依本院研究人員新聘、續聘、升等及特聘審議

作業要點第 6 條及「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標準補

充說明」敘明之。 

4.請以「敘述性履歷」方式闡述廣義「研究成果」。（114 年 2
月 4 日學術字第 1141400119 號函）(如後附註) 

  

三、未來研究方向 (以 5 頁為限) 
請對個人未來研究構想與方向做詳細描述，並說明可能解決

之關鍵問題。 

  

四、其他 (如推薦函等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五、代表性著作全文 

近五年內或聘期內之代表性著作全文，並請於著作目錄內標

註。 

 
已檢附 

(共  件) 

備註：受評審人審查資料需包含以上所有項目，請檢核後確認打並填寫頁碼。此檢核表請連同受評審人審

查資料一併繳交。 

-------------------------------------------------------------- 

評審標準補充說明 (108年10月5日學術字第1080508837號) 

1.新聘為助研究員者，主要審視其：(1)研究潛力及過去的研究表現， 

(2)研究方向與聘用單位的發展方向是否契合。 

A candidate for recruitment as an Assistant ResearchFellow should be evaluated based on (1) 
research potential and previou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2) compatibility of the 



candidate’s researc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cruiting Institute or Research Center. 

2.新聘或升等至副研究員者，主要審視其：(1)針對重要問題的原創性研究成果，及(2)其主

要學術研究成果影響他人的可能性，或於團隊間合作研究中，是否對於重要問題有智識

上的重要貢獻。 

A successful candidate for recruitment or advancement to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should 
have (1) completed original research that addresse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2) demonstrated 
potential influence on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research results or making a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 to 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effort. 

3.新聘或升等至研究員者，應展現：(1)在重要問題上具有重大意義且有高原創性的研究成

果，及(2)其研究對社群的影響力。後者可透過學術研究成果影響他人，或於團隊間合作

研究中，對於重要問題有智識上的重要貢獻。 

A successful candidate for recruitment or advancement to Research Fellow should have (1) 
completed significant and original work that addresse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2) 
demonstrated influence on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research results or making a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 to 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effort. 

 

-------------------------------------------------------------- 

附註：【114年2月4日學術字第1141400119號函】 

＊請以「敘述性履歷」方式闡述廣義「研究成果」。 

【開啟左側附件 詳閱具體說明】。 

 













受評審人審查實料檢核表


項目


一 、 個人履歷


l ． 個人資料 。


2. 學歷（自大學階段起說明） 。


3. 經歷 。


4 ． 學術或行政服務資料（如學術審查 、 學術編譯 、 論文指導丶


學術會議參與 、 其他專業演講或政策建議等） 。


5． 學術榮譽（請註明獎項或榮譽名稱及獲獎年度） 。


6. 著作目錄 。 請依出版年份由近至遠排列，標註自上次新聘丶


續聘或升等審查後之著作；人文維箸作目錄格式請依規定
辦理 。


二 、 硏究成杲（以 10 頁為限）


1. 敘述代表性著作之貢獻 。 代表性著作如為合作研究之成果，


請務必敘明個人在該合作中之主要貢獻與創見 。


2. 如有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成果亦得說明，包含專利及技術移


轉事項 。


3. 請受評審人依本院研究人員新聘 、 續聘 、 升等及特聘審議作


業要點第 6 條及 「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標準補


充說明」敘明之 。


4. 請以 「敘述性履歷」方式闡述廣義 「 研究成果 」。 (114 年 2


月 4 日學術字第 1141400119 號函）


三 、 未來研究方向（以5頁為限）


請對個人未來研究構想與方向做詳細描述，並說明可能解決


之關鍵問題 。


四 、 其他（如推薦函等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五 、 代表性箸作全文


近五年內或聘期內之代表性著作全文，並請於著作目錄內標
註主 。


檢核


請打✓


2022年1月28日核定


2025年2月4日修正


頁碼 備言主


備註：受評審人審查資料需包含以上所有項目 ，請檢核後嘩認打✓並填寫頁碼。此檢核表請連同受評審人審查


資料一併繳交。





